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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2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9B_BD_E8_AF_81_E5_c80_322443.htm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

委员会关于规范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及股权处置有关问题的通

知（证监基金字[2006]84号）各基金管理公司、各基金管理公

司股东及相关机构： 为进一步规范基金管理公司股东行为，

加强对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及股权处置的监管，保证股权转让

有序进行，鼓励有实力、讲诚信、负责任、有长期投资理念

的机构参股基金管理公司，维护基金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，

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

投资基金法》和《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》等法律

、行政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现就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及股权处

置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基金管理公司设立及股权处置，

应当遵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投资基金法》、《证券投资基

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并

符合公司章程的要求。基金管理公司及相关当事人应当按照

《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》及本通知的规定履行法

律程序。 二、任何机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或受让基金管理公

司股权，应当对基金行业发展状况、基金管理公司制度安排

及监管要求、受让公司真实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等进行认真

了解，按照其决策程序审慎决策。 三、基金管理公司股权转

让期间，董事会和管理层应当依法履行职责，恪尽职守，对

股权转让期间风险防范做出安排，保证公司正常经营，基金

份额持有人利益不受损害。 四、持有基金管理公司股权未



满1年的股东，不得将所持股权出让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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